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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1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2-042 

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非标准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

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宏达新材 股票代码 0022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俊 郭芳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00 号 B2 栋 1703

室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00 号 B2 栋 1703

室 

传真 021-64036081 转 8088 021-64036081 转 8088 

电话 021-64036071 021-64036071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002211sh.com zhengquanbu@002211s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1年，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分为硅橡胶及其制品的加工销售、通信设备的加工、组装、检测及销售业务等。其中硅

橡胶及其制品的加工销售的公司为子公司东莞新东方；通信设备的加工、组装、检测及销售业务为子公司上海鸿翥、上海观

峰两家公司实施。 

      但本年度，因子公司上海鸿翥、上海观峰基本处于生产、销售停滞的状态，使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较差。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66亿元，较2020年9.21亿元同比减少38.58%；公司实现毛利0.78亿元，较2020年1.41亿元同比减少

44.05%；净利润为亏损7.17亿元，较2020年净利润0.50亿元减少7.67亿元；年末资产总额为5.17亿元，较2021年11.46亿元

减少54.87%；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0.53亿元，较2020年7.70亿元减少9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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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517,305,210.

83 
1,135,832,51

5.29 
1,146,313,11

1.37 
-54.87% 

1,078,860,75
8.58 

1,091,678,73
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3,027,225.2
3 

759,118,557.
09 

769,599,153.
17 

-93.11% 
706,422,773.

14 
719,240,754.

42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565,732,950.

33 

921,088,525.

90 

921,088,525.

90 
-38.58% 

1,104,658,86

4.23 

1,104,658,86

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16,571,927
.94 

52,695,783.9
5 

50,358,398.7
5 

-1,522.94% 
-87,996,928.

58 
-75,178,947.

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8,059,248

.97 

45,816,155.2

9 

43,478,770.0

9 
-1,751.52% 

-36,288,970.

25 

-36,288,970.

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211,624.

19 

-336,068,198

.26 

-336,068,198

.26 
91.31% 

-245,379,152

.72 

-245,379,152

.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6 0.12 0.12 -1,483.33% -0.20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6 0.12 0.12 -1,483.33% -0.20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22% 7.19% 6.76% -180.98% -11.73% -9.9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度发现以下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公司已对此前期会

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并对受影响的各期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 年修订）》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公司现将前期差错更正

说明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主要原因 

公司管理层在 2021 年年报编制过程中，发现东莞新东方科技有限公司一批固定资产入账基础存在错误，导致公司 2019 年、

2020 年年报存在列报错误，因此对 2019 年和 2020 年年报进行追溯调整。  

二、具体会计差错的内容 

2019 年公司子公司东莞新东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新东方”）从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

明珠”，原宏达新材子公司，2019 年对外出售）购买一批机器设备，由于交易标的在交易前一直由东莞新东方使用，买卖双

方未办理实物资产的交割，加之买卖协议签订不完善，导致财务入账后个别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与实际情况不符，买卖双方

一直在沟通解决方案。公司编制 2021 年年报过程中，对机器设备进行了盘点、梳理和账实核对，对于 2020 年度无偿使用江

苏明珠的机器设备计提租金 1,380,000.00 元后，最终与江苏明珠达成一致意见，江苏明珠退还公司设备购买款 7,404,758.68

元，上述事项形成了会计差错。 

2019 年 11 月 30 日宏达新材以公开拍卖方式，将全资子公司江苏明珠 100%股权转让给自然人施纪洪。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办理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自评估基准日（2019 年 9 月 30 日）

次日至标的股权转让交割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过渡期间，标的公司的收益和亏损均由受让方享有或承担，交易对价

不再调整。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江苏明珠 2019 年 12 月销售给东莞新东方这批固定资产所产生的资产处置收益归江

苏明珠和施纪洪，不应再在合并报表中进行抵消，但是公司在编制 2019 年年报时对该笔交易进行了合并抵消处理，抵减了

固定资产和资产处置收益 12,817,981.28元；2020年合并报表中抵减期初未分配利润 11,536,183.15元、固定资产 12,817,981.28

元、营业成本 1,281,798.1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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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项导致 2019 年、2020 年合并报表列报错误。  

公司在编制 2021 年年报时，对上述错误进行追溯调整， 2019 年财务报表调增其他应收款 8,784,758.68 元，调增固定资产

4,033,222.60 元，调增未分配利润 12,817,981.28 元，调增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12,817,981.28 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

12,817,981.28 元。对 2020 年财务报表调增其他应收款 7,404,758.68 元，调增固定资产 3,075,837.40 元，调增未分配利润

10,480,596.08 元，调增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10,480,596.08 元，调增营业成本 2,337,385.20 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0,733,757.41 167,365,522.41 118,118,812.10 159,514,85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73,940.08 -92,880,573.08 -106,772,166.34 -512,045,24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89,583.21 -94,376,105.42 -106,935,081.46 -511,058,478.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291,979.13 -4,903,761.92 49,850,727.76 4,133,389.1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8,96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8,362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伟伦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07% 

125,735,7

43 
0 冻结 28,325,124 

杭州科立企

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96% 

34,440,00
0 

0 冻结 34,440,000 

夏重阳 
境内自然

人 
1.03% 4,460,000 0   

王玉 
境内自然

人 
0.86% 3,700,000 0   

李山青 
境内自然

人 
0.79% 3,427,900 0   

侯辉兰 
境内自然

人 
0.76% 3,266,400 0   

龚锦娣 
境内自然

人 
0.53% 2,276,542 0   

张秀 
境内自然

人 
0.39% 1,7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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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喆 
境内自然

人 
0.30% 1,292,950 0   

刘宜林 
境内自然

人 
0.26% 1,110,02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龚锦娣为一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前期差错更正 

（1）追溯重述法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 累积影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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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名称 

2019年购买的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有限公

司一批设备入账价值少计8,784,758.68元；

2019年公司编制合并报表时将不属于内部

交易的固定资产处置交易进行了合并抵消，

多抵消固定资产和资产处置收益分别为

12,817,981.28元 

追溯重述 其他应收款、固定资产、

未分配利润、营业成本 

见下表 

（2）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2019年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影响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其他应收款 109,004,622.31 8,784,758.68 117,789,380.99  

固定资产 115,083,145.62 4,033,222.60 119,116,368.22  

未分配利润 -782,298,820.11 12,817,981.28 -769,480,838.83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合计 706,422,773.14 12,817,981.28 719,240,754.42  

2）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2019年度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7,585.26 12,817,981.28 12,835,566.54  

（3）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2020年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影响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其他应收款 9,513,239.47 7,404,758.68 16,917,998.15 

固定资产 102,319,050.35 3,075,837.40 105,394,887.75 

未分配利润 -729,603,036.16 10,480,596.08 -719,122,440.08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合计 759,118,557.09 10,480,596.08 769,599,153.17 

2）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2020年度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营业成本 779,726,701.30 2,337,385.20 782,064,086.50 

 
2、公司重大合同未执行情况 

2021年受“专网通信”暴雷事件影响，公司子公司上海观峰和上海鸿翥部分专网通信业务相关的合同

未执行，其中销售合同金额共计492,518,400.00元，采购合同金额共计108,779,400.00元。 

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及董事任期于2021年4月19日届满，第五届监事会及监事任期于2021年4月19日届

满，2021年4月8日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完成第六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董事

会成员组成为：杨鑫为董事长，周军、张雨人为非独立董事，王华、董红曼为独立董事。监事会成员组成
为：殷燕为监事会主席、周建华为监事、许茹为职工监事。 

2021年9月13日公司经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罢免杨鑫董事，补选袁斌为董事。 

2021年11月，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周军先生、张雨人先生、乐美彧先生，
独立董事王华先生和董红曼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周军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职务，辞去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职务并

辞去在子公司担任的所有职务，辞职后仍担任公司运营总监职务。张雨人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代行董事长、董事、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仍担任公司法务总监职务。王华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并辞去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职务，辞职后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董红曼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并辞去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职务，辞职

后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乐美彧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并辞去在子公司担任的所有职
务，辞职后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许栋阳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不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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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2021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次职工代表
大会、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选举徐国兴、黄俊为董事，顾其荣、许良虎为独立董事，黄俊为董事长

同时担任法定代表人并兼任董事会秘书，选举符晓兵为监事、邱云锋为监事会主席，陈琳为职工代表监事，

聘任徐国兴为总经理。 

4、上海观峰未完成业绩对赌 

公司于2019年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骥勤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卓睿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其持有的上海观峰

100%股权，交易对价22,500万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对价分阶段支付，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11,500 

万元，2019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15个工作日内支付2,000万元，2020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15个工作日
内支付4,000万元，2021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15个上作日内支付5,000万元。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骥勤投资

有限公司、江苏卓睿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诺方”）承诺上海观峰2019 年、2020年、2021年实现的

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900万元、1950万元、2300万元，公司将在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上海观峰在业
绩承诺期内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并由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

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在盈利补偿期间内任何一个会计年度，如上海观峰截至当期

期末累计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千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
诺净利润数，则业绩承诺方应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如发生需要进行业绩补偿的情形，公司有权在尚未向

业绩承诺方支付的交易对价部分先行予以相应扣减。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公司应当对收购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具体将由公司所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

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盈利补偿期间最后一个会计年度的关于标的资产专项
审核报告中就标的资产减值情况发表减值测试的专项意见。经减值测试，若标的资产发生的减值大于业绩

承诺期内业绩承诺方已累计支付的补偿金额，承诺方应当向公司另行现金补偿。业绩承诺方进行业绩承诺

补偿以及减值测试补偿的总金额不超过交易对价22,500 万元。（详见公司2019-052公告）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已支付交易对价13,500万元，尚未支付金额9,000万元,上海观峰2021年未

完成业绩承诺指标，公司计划关停上海观峰，根据杭州禄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宏达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拟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上海观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评估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2021年12月31日公司收购上海观峰涉及的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预计可收回金额为

23,648,869.28元，资产组已发生大额减值。业绩承诺方需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和减值补偿。截止财务报

告批准报出日，公司尚未对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进行专项认定，承诺方需要向公司补偿的
金额尚不确定。 

5、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被冻结事项 

2022年1月6日，公司收到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告知书，其持有的公司28,325,124 股股份被司

法冻结，冻结日期为2022年1月4日，解冻日期2024年1月3日。杭州科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的公司34440000股股份被司法冻结，冻结日期为2022年1月4日，解冻日期2024年1月3日。（详见公司

2022-002、2022-003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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